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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保护与开发利用
——有感于第七次中德建筑研讨会

由中国建筑学会和德国海因里希·博尔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七次中

德建筑研讨会不久前在中国贵阳市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传统建筑的

保护、开发和再利用。笔者近年来参加一些城市旧街区改造规划的设计

和方案评审论证工作，深感此事在我国城市建设，特别是旧城改造和历

史文化遗迹丰富地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通过中德两国对待传统建筑保

护和利用的对比，从中感悟到一些问题，或许能对我们的相关研究工作

提供参考。

保护内容和政策支持

德国的旧城保护工作开展较早，东西德合并以后，面对东德一些亟

待保护的历史名城和传统街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把古建筑维

护和古建筑保护做了明确分工，将古建筑保护列为政府的职能，而古建

筑的维护作为政府部门以外的工作。具体做法是，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及

街区，先明确现状，然后制定下列保护措施：1. 列出保护范围；2. 做

出保护规划；3. 制定保护规范及表格。通过10多年细致的工作，原东德

地区已经有144个社区得到政府的支持，基本上保留了原有街区的风貌，

勃兰登堡市的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国虽然也有一些相关措施来管理和约定旧城保护，但是还缺乏完

整统一的政策。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甚至有些地区置专家学者和社会

有识之士的意见于不顾，为了体现政府的所谓“政绩”，转眼间就造成

了使得具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化为平地可悲局面。如果

没有法律上的具体约定，这种情况今后还有可能发生。

即使在同一城市，对于古建筑保护的政策和理解也有不同，于是有

些城市采用了专家论证的方法，即对于历史保护街区内的规划设计方案

都要以专家论证的意见为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无序发展。但由

于对保护的理解不同，对于具体的规划设计来说专家们也见仁见智，也

会给城市管理部门的决策带来一定困难。因此说依法办事，按照法律的

规定来保护和发展城市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建筑的修缮方法和原则

东西德合并之前，东德的一些传统建筑政府准备拆除，当地居民自

发地组织起来抗议政府的做法，使得很多有价值的古建筑得以保护，目

前德国古建筑修缮的基本步骤和原则是：

1. 明确规定必须完整地保存现状；

2. 对材料、形状和历史上的功能作用要留有一定的痕迹，要使人感

受到历史的延续性；

3. 要用发展的观念来对待传统建筑的修缮，尽量采用历史重叠的方

式，使改造后的建筑成为历史的叠加；

4. 要赋予旧建筑以新的使用功能，使之为现代人服务。

一个旧监狱修缮保护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则。这个监狱过

去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本身又兼有防御功能，外墙窗户很小、实墙面

多，现在把它改造成一个城市档案馆，使它和原有建筑的功能相近。改

造后的建筑保留了原有建筑的形态，增加了部分窗户，但原有的小窗户

全部保留，把原来已堵死的射击孔全部打开，使人感受到原有的建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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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了便于参观，还增加了新的台阶、楼梯等，给历史建筑注入了新

的活力。

我们在贵州的青岩古镇也看到了同样修缮完好的实例——赵公祠。

设计师将传统建筑的木构件全部留下来，在古建修缮时加以使用，使修

缮后的传统建筑不失当年的面貌。

传统建筑保护的资金来源

传统建筑保护中最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一就是资金来源，很多传统建

筑或历史风貌街区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而无力进行保护和维修。

德国传统建筑维修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 联邦政府提供资金；

2． 州政府提供的资金；

3． 社区自筹资金。

在对一个传统街区或传统建筑进行保护或维修时，可以同时得到这

三部分资金，以保证保护或维修费用。

1991年两德合并以后，在东德地区至今已有144个社区得到了政府的

资金支持。东德地区重要的历史风貌街区基本上都达到了原貌保存，其

中一半以上的街区功能保持完好，并重新进行了维修。

我国的传统建筑的保护大多是由政府投资，某些历史街区的改造更

新虽然引进了一些企业的资金，但由于企业大多追求的高额资金回报，

可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带来很多问题，使得传统历史街区的改造和维

修留下诸多遗憾。

贵阳市的做法是首先由政府投资，扶持一批传统建筑和历史古镇，

例如贵阳青岩古镇的维修和开发，首先由政府投入2000万元，用于基础

设施改造和主要景点维修，使之具备可以接待旅游的条件。在第二期的

单体民居改造维修上则采用政府投资和居民个人投资相结合的办法。政

府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外立面改造，内部空间改造则由个人出资，调动

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贵州省从2004年起每年投入2000万，用4年时间共投入8000万完成政

府确定的20个村镇的保护和开发，改善市政设施，使之达到对外开放和

接待旅游的要求。

传统建筑的开发利用

德国对待传统建筑的开发和再利用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尽可能保证传

统建筑中人们生活的质量又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意

思是一方面要满足当前人们生活的需求，又不能影响未来几代人生活的

发展，并可为未来人们的生活提供多种选择。

在德国著名画家路卡斯·克拉纳故居的保护上，设计师在维修保护

的同时，重点是挖掘再利用的潜质，使之适应今天的生活，并达到良性

循环。该建筑原为私人住居，下部是画室，上部是住宅，改造后下部1～

2层举办展览，中部出租给民间组织，上部改造成宿舍，提供给获得奖学

金的学生居住。改造后的建筑恢复了过去的颜色，并增加了新的坡顶，

使人对此建筑历史沿革产生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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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青岩古镇中的万寿宫和慈云寺在改造后也赋予原有建筑以新功

能，形成了新的寺庙和会所建筑，增添了建筑的活力。

我国各地都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建筑，有些是没有多少使用功能的，

如塔、碑等，但也有些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有很重要的使用功能的，如广

东开平碉楼，曾经具有居住、防御等重要功能作用，随着历史的变迁，

今天这些功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我们在维修开发时，如何赋予它新

的功能，如何更好地利用传统建筑，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

题。

几点建议

第七次中德建筑研讨会上中德专家介绍了各自国家古建保护和利用

的实例，但涉及我国传统建筑保护和利用相关的结论并不多见，笔者结

合近年来参加城市规划设计的实践，从此次会议上得到一些启发，提出

几点建议供读者参考。

1．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尽快制定相应的城市重点历史保护街区的

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措施，使之纳入法制的轨道，避免因人而宜，

因领导而宜的决策方式。

2. 在保护传统建筑的同时，应特别注意挖掘再利用的因素，通过改

变传统建筑功能，增加服务内容等方式，使传统建筑达到可持续

发展，并获得新生。

3. 开辟政府、企业、集体、个人等多种融资渠道，政府资金主要用

于重点传统街区和传统建筑的保护开发，民居等居住建筑的修缮

和开发尽可能调动住户的积极性，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使居民

自愿参与传统建筑开发利用。

4. 在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上，不要一哄而上，急于求成，更

不要搞一刀切，要根据当地的地域、文化、历史和经济条件制定

相应的保护开发政策，采取分期实施的办法，使之走上健康开发

的道路，避免留下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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